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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瑱瑜
電話：03-8222944
傳真：03-8222605
電子信箱：toto83101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行字第11102366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下載授權查調財產資料操作說明、111年法務部財產網路申報提供下載財產項目

及資料來源一覽表 (376550000A_1110236606_ATTACH1.pdf、
376550000A_1110236606_ATTACH2.pdf)

主旨：111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期間自111年11月1日

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授權查調之財產資料自111年12月

5日起開放下載，請轉知申報義務人依限完成申報，以免

逾期受罰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3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

4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配合本年度實施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」

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申報財產作業，請「已完成授權作

業」之申報人，自111年12月5日起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

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(申報人端)」，點選「下

載授權查調財產資料」功能，下載「111年11月1日」當日

財產資料進行核對(以111年11月1日為申報基準日進行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549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1/30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報，不可更動申報基準日)，確認無誤後，於同年12月31日

前使用上開系統上傳申報資料，完成定期申報作業(詳參附

件1)。

三、因受查詢機關(構)隨時會有增減，而致該等機關(構)所能

提供之財產相關資料亦將視其配合狀況及網路申報軟體限

制等因素而有無法提供情事(詳參附件2)；故採用授權查調

資料辦理申報之申報義務人仍應善盡查詢、溝通及檢查義

務，確認申報資料正確無訛後提出申報，始符公職人員財

產申報法之規定。

四、未授權或不使用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」提

供財產資料之申報人，仍應彙整需申報之財產資料，於定

期申報截止日前核實申報，以免因逾期或申報不符而遭受

裁罰。

五、已於本(111)年度內向本府政風處或所屬政風單位辦理完成

就(到)職申報或代理(兼任)申報者，免為本年度定期申

報，而應於翌(112)年起每年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辦理定

期申報。另本(111)年已辦理財產申報之申報義務人，若欲

更正申報表內容，請於111年12月31日前透過法務部公職人

員財產申報系統辦理「更正申報」作業，明(112)年初辦理

111年度實質審查抽籤後，便不得再做修改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為落實電子化政府政策目標，提升作業效率，請利用「法

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」進行網路申報(系統網址：

https://pdps.nat.gov.tw/)。

七、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網路申報宣導教材等資料，可至

法務部廉政署網頁(http://www.aac.moj.gov.tw/)/防貪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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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專區/財產申報/業務宣導或書表及申報軟體下載區下載

運用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本府政風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
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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